
 
 

关于渣打银行成都分行个人客户 

开立两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利率调整的通知 

 

尊敬的客户： 

根据四川省人民银行和四川省利率定价机制的指导意见，各期限各

档次存款利率上浮幅度不超过目前央行基准利率的 1.3倍。受此影响，自

2015年 7月 13日起，凡个人客户通过渣打银行成都分支行所开立的活期

账户申请两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业务的（包括到期自动滚存），利率水平

须按照以下标准来执行： 

年利率 

调整前 调整后 

2年 2 年 

定期存款 定期存款 

央行基准利率 2.6000 2.6000 

RMB Band 1 

（少于 10 万元（不含）） 
3.9000  3.3800  

RMB Band 2 

(10 万元及以上） 
3.9000  3.3800  

 

 

渣打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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